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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訊僅供參考，非商業用途

• 陸運服務的FCWT

• 向母公司支付貸款利息的FCWT

• 高爾夫費用的PIT處理

• 外國機組人員住宿費的PIT處理

• 雇員試用期內的 PIT

• 在越南扣除海外强制保險供款的證明文件

• 電子稅務操作指南

• 汽油業務不得適用土地租金優惠

• 合約終止賠償的可扣除性

• 代表辦事處的利息收入申報納稅

• 總公司所在地以外的地產轉讓收入納稅申報

• 在滿足海關要求之前EPE保稅企業的進項增
值稅（VAT）抵扣和退還

• 現地出口貨物的VAT

• 2022年8月25日的第57/2022/ ND-CP號法令
下麻醉物質和其前體物清單之修訂與補充

• 外資企業的進出口經營權

• 原始進口報關單丟失情況下投資項目的免
稅貨物用途變更

• 工貿部回應海關總署關於“在越南無商業存
在的外國貿易商”的定義

外國承包商稅

個人所得稅稅收管理

企業所得稅

間接稅

國際貿易與海關

本期焦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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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收管理
新規定

電子稅務操作指南

財政部於2024年7月9日發布了第 46/2024/ 

TT-BTC號施行細則說明關於電子稅務操作

指南。該細則自2024年8月28日起生效。

其中：

注册電子稅務賬戶：持有2級電子身份賬

戶的個人可以用該賬戶替代身份證或護照，

注册並獲取電子稅務賬戶。激活請求將發

送至注册的電話號碼或郵箱。

初始稅籍登記：通過稅務總局在綫門戶提

交的稅籍登記信息將即時驗證，相關文件

提交後15分鐘內即可收到確認通知。

處理行政違規行為：

• 如納稅人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稅籍登記

或信息更新，稅務機關將根據提交文件

的時間確定逾期天數，並據此施加相應

罰款。

• 處罰決定將在納稅人的解釋期限結束後

作出。

• 如果解釋被駁回，稅務機關將通知納稅

人並發布正式處罰決定。

（按財政部於2024年7月9日發布的第

46/2024/TT-BTC號施行細則）



稅務與海關新知 | 2024年月號 | 第4頁

本通訊僅供參考，非商業用途

稅收管理

指引文件

汽油業務不得適用土地租金優惠

根據稅務總局於2024年7月30日發布之第

3308/TCT-CS號公文，租賃土地用於經營汽

油業務的公司和個人必須繳納特別消費稅，

並且不享受土地租賃費減免。除非符合

《投資法》規定的投資激勵措施，否則不

得享受土地租金優惠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4年7月30日發布之第

3308/TCT-CS號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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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約終止賠償的可扣除性

根據平陽省稅局於2024年7月25日發布的

第20507/CTBDU-TTHT號公文，因銷售合約

終止而産生的賠償費用，若要作為企業所

得稅（CIT）稅前扣除，必須提供充分的

支持性文件，包括公司付款凴證和客戶收

據，以證明該費用的合法性和真實性。

（按平陽省稅局於 2024年7月25日發布之

第 20507/CTBDU-TTHT號公文）

代表辦事處的利息收入申報納稅

根據稅務總局於2024年7月26日發布之第

3227/TCT-CS號公文，根據2013年12月26

日第218/2013/ND-CP號法令第11條，代表

辦事處從存款中賺取利息收入時，必須申

報和繳納CIT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4年 7月26 日發布之第

3227/TCT-CS號公文）

總公司所在地以外的地產轉讓收入

納稅申報

根據河內市稅局於2024年7月30日發布的

第43610/CTHN-TTHT號公文，公司即便無

需提交季度納稅申報表，也必須對房地産

轉讓收入計算並預繳稅款。

房地産轉讓的決算申報應通過03/TNDN表

格提交，並需附上針對房地產收入所在省

份的CIT分配表。該分配表應依照第

80/2021/TT-BTC號施行細則附錄II中的規定，

使用03-8A/TNDN表格進行準備，並提交至

相應的稅務管理機關。

（按河內市稅局於 2024年7月30 日發布之

第 43610/CTHN-TTHT號公文）

企業所得稅（“CI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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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滿足海關要求之前EPE保稅企業的

進項增值稅（VAT）抵扣和退還

根據稅務總局於2024年8月1日發布之第

3391/TCT-CS號公文：

• 企業在第18/2021/ND-CP號法令生效之

前已根據投資登記證書被認證為EPE，

但

• 尚未接受海關檢查確認其符合EPE條件；

且

• 未根據第82/2018/ND-CP號法令實施非

關稅區的稅收政策。

EPE在滿足上述特定條件的情况下，可以

合法抵扣或退還進口商品所繳納的VAT或

國內商品和服務的進項VAT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4年8月1日發布之第

3391/TCT-CS 號公文）

現地出口貨物的VAT

當一家公司為在越南無商業存在的海外組

織或個人生產商品，並將這些貨物交付給

越南境內的其他企業時，這些活動被視為

現地出口業務。

如果滿足以下條件，從事製造活動的公司

可以對這些現地出口貨物適用0%VAT 稅率：

• 公司擁有所有必要的證明文件，包括銷

售或出口貨物加工合約、出口寄售合約、

出口貨物的銀行付款憑證、報關單和其

他規定的文件；以及

• 所採用的商業模式不屬第 130/2016/TT-

BTC號施行細則第1條第2款規定的情况。

為了判斷海外組織是否在越南擁有實體，

製造商應根據《第05/2017/QH14號法》第

3條第5款和第90/2007/ND-CP號法令第3條

第2款的規定進行審查。

（按平陽省稅局於2024 年7月26日發布之

第 21117/CTBDU-TTHT 號公文）

間接稅 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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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爾夫費用的PIT處理

根據河內市稅局於2024年7月4日發布之第

39488/CTHN-TTHT號公文，接待客戶的高

爾夫費用處理如下：

• 公司名義的費用：當高爾夫相關費用

的發票和證明文件以公司名義開具時，

相關費用不計入雇員的應納稅所得額。

• 個人名義的高爾夫卡：若高爾夫會員

卡是以個人名義注册，相關費用應計入

計入雇員的應納稅所得額。

（按河內市稅局於 2024年7月4日發布之

第 39488/CTHN-TTHT 號公文）

外國機組人員住宿費的PIT處理

關於外國機組人員的住宿費用，根據稅務

總局於2024年7月5日發布之第 2887/TCT-

DNNCN號公文指引如下：

• 如果航空公司的票務辦事處承擔了機組

人員的住宿費用和他們在越南期間的交

通費用，並且這些費用可以作為CIT稅

前扣除，則不計入機組人員的應納稅所

得額。

• 然而，若實際支出超出了規定的扣除限

額，超額部分將被計入機組人員的應納

稅所得額，且必須按規定繳納PIT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4年 7月5日發布之第

2887/TCT-DNNCN 號公文）

個人所得稅（“PI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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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員試用期內的 PIT

根據平陽稅務局於2024年8月1日發布之第

21458/CTBDU-TTHT號公文，試用期內的

PIT義務如下：

試用期後簽訂勞動合約：在試用期結束後，

若雇主與雇員簽訂三個月或以上的勞動合

約，雇主應按照累進稅率對雇員試用期間

的收入代扣代繳PIT。 

試用期後未簽訂勞動合約：如果試用期結

束後，雙方未簽訂任何形式的勞動合約，

雇主應按照10%的統一稅率對雇員試用期

間的收入代扣代繳PIT。這主要適用於試

用期內支付給雇員達200萬越南盾或以上

的收入。

低收入統一稅率：如果雇員當年的應納稅

所得額經扣減親屬撫養標準後低於起征點，

且僅有適用10%的稅率的收入，則可以向

雇主提交一份承諾書（根據表格編號

02/CK-TNCN）。提交該承諾書後，雇將暫

時無需預扣雇員的10% PIT。雇員在提交承

諾書時必須持有有效個人稅號並對所提供

信息的準確性負責。根據《稅務管理法》，

任何虛假陳述均可能面臨法律責任。

（按平陽省稅局於2024年8月1日發布之第

21458/CTBDU-TTHT號公文）

在越南扣除海外强制保險供款的證

明文件

對於集團內派遣到越南工作的外籍雇員，

如果外籍雇員在國内繳納强制性保險，則

需要提供以下文件來證明保險供款的可扣

除性：

1. 由相關保險代理機構出具的付款收據

副本；或

2. 雇主出具的確認書，詳細說明代表雇

員預扣並支付的保險金額。

根據越南財政部發布之第111/2013/TT-BTC

號施行細則（2013年 8月15日）第9條第2

點和第 80/2021/TT-BTC施行細則（2021年

9月29日）第85條規定要求的文件。

（按平陽省稅局於2024年8月7日發布第

21956/CTBDU-TTHT號公文）

個人所得稅（“PI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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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運服務的FCWT

外國承包商若根據與越南組織或個人簽訂

的合約、協議或承諾在越南提供公路貨運

服務並賺取收入，其需繳納FCWT，適用

的稅率包括：

• CIT為2%

• 應稅收入的VAT為3%。

然而，若貨運服務符合國際運輸服務的相

關法規條件，VAT稅率可降至0%。

若外國承包商的收入來源於越南境外的

服務提供與消費，則這部分收入不徵收

FCWT.

（按河內市稅局於 2024年7月24日發出第

42509/CTHN-TTHT 號公文）

向母公司支付貸款利息的FCWT

越南公司與其海外母公司簽訂的長期貸款
合約，若本金和利息約定在10年後一次性
償還，母公司需按規定對利息收入繳納
FCWT。

若母公司決定免除越南公司的貸款利息債
務，則越南公司不再需為表母公司申報和
支付FCWT。

但是，免除的貸款利息支出需作為其他收
入入賬，並根據越南法規計算應稅收入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4年 8月15日發布之第
3602/TCT-CS 號公文）

外國承包商稅（“FCW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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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8月25日的第57/2022/ ND-CP
號法令下麻醉物質和其前體物清單
之修訂與補充

越南政府於2024年7月17日發布了第
90/2024/ ND-CP號法令，以修訂和補充
2022年8月25日第57/2022/ND-CP號法令下
的麻醉物質和其前體物清單。

具體而言，第90/2024/ND-CP號法令修訂
内容如下：

• 在清單二中，“受主管當局監管，限制
用於分析、測試、科學研究、刑事偵查
或醫療部門的藥物”新增了14種化學品。

• 在清單三中“受主管當局監管，限制用
於分析、測試、科學研究、刑事調查或
醫療和獸醫事務的藥物”新增了1種化學
品。

（按政府於 2024年7月17日頒布的第
90/2024/ND-CP號法令）

貿易與海關

新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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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資企業的進出口經營權

海關總署下監管司於2024年7月29日發布
了第1238/QSQL-GQ2號公文，説明外資企
業的進出口經營權。具體內容如下：

• 如果企業已根據政府2018年1月15日第
09/2018/ND-CP號法令的規定獲得主管
當局許可行使進口權，則應在報關上填
寫A41代碼的進口類型；

• 如果企業行使進口權，則按照2021年2
月5日695/TCHQ-GSQL號公文的指導。
期中，確保貨物：

✓ 先進口（包括根據外資企業進口權
進口的），然後

✓ 以原狀複出口未經使用或加工（包
括依據外資企業的出口權出口的商
品）至境外或非關稅區，

則企業應按照2021年8月16日第
4032/TCHQ-GSQL號公文中的指導在報
關上填寫B13或B11代碼的出口類型。

（按海關總署於 2024年7月29日發布之第
1238/QSQL-GQ2 公文）

原始進口報關單丟失情況下投資項
目的免稅貨物用途變更

2024年7月31日，海關總署發布了第
3701/TCHQ-TXNK號公文，就以下事宜提供
説明：

• 如何重新開具進口報關單，將用途由投
資項目免稅進口貨物改為清算轉讓給國
內企業；

• 在原始進口申報單丟失情况下，如何申
報海關價值。

具體內容如下：

免稅貨物用途變更的海關程序

• 對於已清關但後續變更用途的免稅貨物，
企業需要重新進行進口申報；

• 在新的進口申報單中，報關人必須在電
子報關單的“備註”或紙質報關單的“其
他備註”欄內，註明原海關進口申報單
的編號，並說明變更用途（例如，用於
國內消費）的原因；

• 如果進口與變更用途/國內消費之間的
時間超過海關檔案的保留期限（即5
年），則企業無需提供原始海關進口報
關單號。

關於海關價值申報

• 當變更後的用途涉及在越南境內銷售免
稅貨物時，新的進口申報單上的海關價
值應基於實際轉讓價格（即清算協議中
的價格）。

• 如果海關分署認為申報的價值不合理，
將根據現行海關估價法規，並結合貨物
的物理狀况確定海關價值。

（按海關總署於2024年7月31日發布的第
3701/TCHQ-TXNK號公文）

貿易與海關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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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貿部回應海關總署關於“在越南無

商業存在的外國貿易商”的定義

在回應海關總署2024年6月10日第

2643/TCHQ-GSQL號公文的詢問時，工貿部

指出： 

定義的適用性：

• 根據《對外貿易管理法》和第

90/2007/ND-CP號法令，“在越南無商業

存在的外國貿易商”的定義專門用於界

定外國貿易商在越南行使的進出口經營

權；以及

• 此定義僅在此法律框架內適用，並不適

用於其他任何情境。

引用第08/2015/ND-CP號法令規定

• 第08/2015/ND-CP號法令海關程序的指

南涉及現地進出口的規定，提到了“在

越南沒有實體的外國組織、個人”這一

表述，但並未對此術語進行進一步解釋。

• 海關總署引用第90/2007/ND-CP號法令

中的定義來闡釋第08/2015/ND-CP號法

令中提到的“在越南無商業存在的外國

貿易商”這一表述。

鑒於此，工貿部要求海關總署根據第

08/2015/ND-CP號法令，結合海關的職能、

責任和管理要求，進一步研究並明確其對

“在越南無商業存在的外國貿易商”的定義。

（按工貿部於 2024年7月22日發布之第

399/XNK-THCS 號公文）

貿易與海關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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